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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信賴保護原則？請依我國現行法、主要學說以及司法實務之見解，就信賴保護之要件，

以及其法律上之效果進行論述。 

【擬答】 

行政法係規範行政事務之法律，由於行政事務龐雜多樣，難以彙整統一性法典，特別在我國

法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行政法之一般原理原則站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其不僅係貫穿行政法

全部領域的普偏法理，更是作為隨時補充法律或命令等成文法不逮時之派生條理之法源，然

而需加以特別注意之處在於，行政法之一般原理原則既然是具有補充性，則意謂著當有成文

法源得以將法律問題解決時，則無庸以行政法之一般原則原則加以判斷，除非在成文法源無

法解決或顯然抵觸一般原理原則時，才得以援引之，目前就我國司法實務與學者中，承認並

加以探討之原則原理有：平等原則、誠信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比例原則、明確性原則等

等，其中「信賴保護原則」，本題茲就「信賴保護原則」加以探討，分述如下： 

信賴保護原則之意義 

  行政機關與人民義務往返間，往往使人民對行政行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

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一信賴與公共利益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的保護。換言之，信賴

保護原則係針對人民『信賴』現存之法秩序，因該法秩序之突破變更，致人民權益損害時

之保護制度，國家不得違反自己過去之言行，而侵害信賴此一言行相對人的利益，行政程

序法（下同）第八條後段定有明文。 

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 

  目前國內通說對於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細分如下： 

信賴基礎：首先需要有一個令人民信賴之國家行為，如行政處分、機械作成之公權力行

為亦可成為信賴基礎；但無效之行政處分不得作為信賴基礎。其中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

釋第 525 號（以下簡稱釋字）將信賴基礎擴及「法規命令及解釋性、裁量性之行政規

則」。 

信賴表現：當事人因信賴而展開具體之信賴行為，包括運作財產及其他處理之行為。其

中釋字第 605 號將信賴表現作了一個微調，認為無須完全實現全部要件，僅需符合重要

要件即可該當信賴表現，換言之，重要要件已具備抑或雖未具備但客觀尚可合理期待實

現或經當事人之繼續努力即可實現，皆該當信賴表現。 

信賴值得保護：多數學者以不違反第 119 條三款事由，即屬該當信賴值得保護，而於釋

字第 525 號認為倘若法規重大明顯之違法、以不正之方法促成法規實現或欠缺信賴表現

時，則無信賴值得保護之情形。對此目前國內有學者認為倘若具備「信賴利益」及屬於

「正當之信賴」（人民對於法秩序的存續性深信不疑及人民對於法秩序的變動善意無過

失），則即該當信賴值得保護此一要件。 

信賴保護原則之法律效果 

當符合上述要件時，通說認為信賴保護原則之效果有二，即 『存續保障』與『財產保

障』。透過公益與信賴利益衡量應給予何種法律效果，換言之，當公益大於信賴利益時，

應為財產保障之保護，相對的，當信賴利益大於公益時，則為存續保障。此外，釋字第

525 號認為倘若人民符合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時，應給予「過渡期間之設定」及「合理補

救之措施」，作為補救之方式。最後，涉及法律效果之選擇，釋字第 589 號認為須衡酌法

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力等公益因素及信賴利益之輕重、信賴利益

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為合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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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行政法上之體現 

合法授益處分之廢止 

行政契約中，國家締結後欲更改或免除義務時應受限制 

行政計畫中，計畫擔保與計畫失效之法理 

行政規則之效力 

法規不溯及既往原則 

 

二、何謂管轄？行政機關間如有管轄權之爭議時應如何解決？請依我國現行法、主要學說以及司

法實務之見解加以論述。 

【擬答】 

所謂管轄係指行政機關依法規之規定，所具有之權能。其可表現於二面向，其一為行政機

關處理行政事務之權力，其二為對屬於本身任務範圍之事項，有予以處理之職責。 

承上，各行政機關依法律規定，皆具有一定之權限。惟有時因法律規定不明確，以致對同

一事件，有二以上之行政機關皆主張有管轄權，或有關機關皆主張不屬其管轄，即產生所

謂之「管轄爭議」。其中有關機關皆主張自己有管轄權者，為「積極之管轄爭議」；有關

機關皆主張自己並無管轄權者，為「消極管轄爭議」。 

數行政機關間發生管轄爭議，有關機關皆認為自己並無管轄權或根本否定其他機關有管轄

權，已無從依第 13 條第 1項定管轄機關，因此第 14 條第 1項則規定：「數行政機關於管

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

之。」，換言之採取所謂的「協商解決機制」。 

又如該事涉及人民依法申請之事件，申請人得依第 14 條第 2項「得向共同上級機關申請指

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者，得向各該上級機關之一為之。受理申請之機關應自請求到達

之日起十日內決定之。」另外，申請人對行政機關所為之指定管轄之決定，不得聲明不服

（第 14 條第 4項）。最後，在管轄爭議未經決定前，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復之重大損

害之虞時，發生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緊急之臨時處置，並應層

報故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方（第 14 條第 3項）。 

綜上所述，對於管轄權之爭議解決，我國目前依據第 14 條之規定，係採所謂的協商解決與

指定管轄。 

 

三、何謂職權命令？行政機關在訂定職權命令時，是否須有法律授權，請依我國現行法、主要學

說以及司法實務之見解析論之。 

【擬答】 

我國行政實務上的「職權命令」係指，行政機關在職權範圍內，為執行法律，未經法律授

權，而逕依職權制定頒布之命令。就理論而言，職權命令應係行政規則，惟行政規則既以

規範行政「內部」事項為要件，則以行政「外部」之人民為規範對象之職權命令，即非固

有意義的行政規則。此外，行政機關經常於欠缺法律授權下，以職權命令規範人民之權利

義務，從而發生職權命令合法性之爭議。 

中央法標準法第 7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應視其性

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立法院。」本條將行政命令區分為職權命令與授權命令，授權

命令相當於行政程序法之法規命令，並無異議。惟職權命令之定位如何？是否等同於行政

程序法所規定之行政規則，學說有不同見解，準此，如前所述，職權命令之存在備受爭

議。 

對於職權命令是否在我國容許存在，學界爭論不斷，分述如下： 

肯定說：有學者認為依照憲法第 23 條「侵害保留」之精神，則職權命令在「給付行政」

中尚有部分生存之空間。除此之外，另有學者從機關功能說之角度以觀，認為從行政權

的專業、彈性、靈活、快速、效率等功能因素，應得認為，針對特定國家事務，並無須

法律授權，由行政機關自行依職權以命令予以規範，更能達成「盡可能正確」之要求。

換言之，採職權命令肯定說之學者，認為在上開情形（給付行政或行政權專業角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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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係容許即便無法律授權，亦可成立職權命令之可能。 

否定說：學者認為對照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與第 159 條之規定，在我國行政機關欲

對外部人民發佈抽象一般拘束力之規定，必須要「基於法律授權」（法規命令）；相對

地，「基於職權」所發佈的抽象規定僅能拘束行政機關內部（行政規則），可見行政程

序法在命令的種類上刻意明文排除職權命令，使我國行政命令體系僅剩下對外生效的

「法規命令」與對內拘束的「行政規則」而已。且參照釋字第 313、367、390、394、

538 等號解釋，均重視「授權明確性」原則。依此，涉及外部人民權利之命令若無具體

明確之授權，即不得訂定之。可見職權命令已無合憲存在餘地。 

上開二說皆有其立論基礎，然管見以為，觀諸第 174 條之 1之規定，即「本法施行前，行

政機關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條訂定之命令，須以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列其授權依據

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二年內，以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列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

效」及貫徹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命令體系之二分法，應以否定說較為可採，對此釋字第

514 號亦可參照。 

 

四、何謂公法上之特別犧牲？人民蒙受公法上特別犧牲之後，如何請求救濟，請依我國主要學

說、司法實務見解加以論述？ 

【擬答】 

公權力之行使，無論合法或不合法，皆可能使個別人民之自由權利受有不利益。在法治國家

中，對人民因此所受之不利益，皆產生應如何以財產給付予以彌補之問題。因公權力不合法

之行使，致個別人民受有不利益，而由國家以財產給付所為之彌補措施，為所謂之「行政損

害賠償」。反之，因公權力合法之行使，使個別人民受有特別之不利益，而由國家以財產給

付所為之彌補措施，則為所謂之「行政損失補償」。二者皆為「國家責任」之一環。其中本

題所要探討之「公法上之特別犧牲」即屬損失補償之背後理論基礎（當然損失補償之立論基

礎，除特別犧牲說外，尚有個別行為說及嚴重性理論），分述如下。 

所謂之公法上之特別犧牲，係德國聯邦最高法院將個別行為說延伸而形成，以徵收為例，

認徵收乃對財產之侵害，其形態無論剝奪或限制，亦不問對個別人或一群人，若與他人相

比較顯失公平，且係被迫為公眾而超過可忍受之犧牲，國家即有補償之義務。 

對於上開特別犧牲，於釋字第 336 號解釋理由書首先出現「特別犧牲」之名詞，嗣後在釋

字第 400 號，則以特別犧牲作為徵收補償之論據，其提到「既成道路符合一定要件而成立

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益，形成因公益而特別犧牲其財

產上之利益，國家自應依法律之規定辦理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不能對

上述道路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年辦理或以他法補償。若在某

一道路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理徵收，僅因既成道路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令規定繼續使

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而釋字第 440 號再次以特別犧牲作為獨立

補償原因事實，足見我國目前學者通說與實務皆將「特別犧牲」作為損失補償之立論基

礎，要無庸疑。 

承上，倘若國家之行為造成人民特別犧牲時，此時人民得依損失補償請求國家補償，要件

如下： 

須為行使公權力之行為 

即須排除公權力主體應適用民法之私法上行為，至於公權力行為究為具體之行政處分抑

事實行為在所不問。 

須對財產或其他權利之侵害 

侵害須達嚴重程度或已構成特別犧牲 

對於財產權之干涉或限制，必須基於公共之目的，而使受干涉或限制之個人或團體較他

人受有特別不利益，承擔於一般情形下所無法期待之特別犧牲。 

須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有值得保護之利益 

所謂值得保護之利益，生命、身體及自由等非財產上利益，涉及人之基本法律地位，若

因公益而特別犧牲應予補償固無疑問。 



公職王歷屆試題  (99 關務特考) 

 

共 4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須基於公益之必要性 

各種法律規定之徵收目的各不相同，然皆係基於公益或公眾福祉之必要性。 

須為合法行為 

徵收補償及特別犧牲補償均以合法行為作前提，否則應歸於違法行為之賠償責任之列。 

須予以補償(補償義務須有法規之依據始得請求) 

縱上，公法上之特別犧牲為損失補償之立論基礎，倘若國家合法之行為造成人民之特別犧

牲時，則人民得依損失補償向國家請求，當然需具備上開要件始為適法。 


